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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內湖區114年度「市長與里長有約」會議紀錄 

一、會議時間：114 年 4月 7 日（星期一）上午 9 時 30 分 

二、會議地點：內湖區行政中心 8 樓大禮堂 

三、主席：蔣萬安市長                                         紀錄：許育瑋 

四、出席單位及人員：如簽到表 

五、提案討論： 

編號 提案人 案由 權責機關 主席裁示 

11401 
蘆洲里 

陳明霖里長 

建請加速推動興中路底跨
基隆河連接內湖復育園區
自行車橋新建工程一案。 

都發局 
新工處 
水利處 

請都發局加速完成審議，俟
通過後，由新工處儘早進行
後續新建工程作業。 

11402 
行善里 

沈茂松里長 

建請將行善路25巷人行步
道緣石納入新工處維修範
圍。 

新工處 

1.請新工處就案址已取得管
委會同意書A、B、D、E、F
等5區之人行道鋪面先行
於今年底前完成一次性更
新。 

2.請里長持續向未能取得同
意書之C區管委會進行溝
通。 

3.人行道鋪面更新後交由管
委會自行維護管理。 

11403 
石潭里 

廖煒國里長 
安康路27巷人行涵洞排水
改善工程。 

新工處 
高公局 
公園處 

1.請新工處於防汛期前完成
改善工程，並觀察後續排
水情形進行調整。 

2.本案列管3個月。 

11404 

港富里 
李安邦里長 
湖濱里 

陳尤雪里長 

碧湖公園游泳池更衣室及
淋浴間擴建案。 

體育局 
教育局 
公園處 
建管處 

1.請體育局先行架設臨時更
衣室及淋浴間供內湖國小
學童使用。另會同教育局，
即刻啟動評估規劃擴建事
宜。 

2.本案列管2個月，屆時請體
育局向里長及內湖國小校
長說明初評結果。 

11405 
紫雲里 

夏亦芳里長 

1.建請市府各部門宣導品  
盡量勿使用塑膠製品。 

2.建請減少市府各部門文  
宣用紙、本數，紙本文宣  
成效不佳。 

3.提高賣場自費購物袋購  
買金額。 

4.建請市府各級單位舉辦  
活動及開會請勿發送瓶  
裝水，設置桶裝水或箱  
水。 

環保局 
民政局 
市場處 

1.請環保局與民政局研擬減
少民政體系各項紙本文宣
方案，並設定今年之目標
數。 

2.請環保局與市場處研議減
少公有市場使用塑膠袋的
短、中、長期計畫，並擬定
今年之目標。 

3.請環保局向本府各局處宣
導盡量減少使用瓶裝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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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號 提案人 案由 權責機關 主席裁示 

11406 
清白里 

陳東源里長 

清白公園用地內墓區，有妨
礙市容觀瞻、公共衛生與都
市發展之虞，為妥善規劃運
用公園用地，建議予以遷
葬。 

公園處 
殯葬處 

1.請公園處積極通知祭祀公
會及私地主可透過容積代
金標售土地或容積移轉捐
贈土地予本府，後續再由
殯葬處協助辦理遷葬等相
關事宜。 

2.倘若祭祀公會無遷葬意
願，則請公園處研議在本
府財源允許下，辦理階段
性徵收之可行性。 

3.本案列管3個月。 

11407 
秀湖里 

謝明毅里長 
大湖派出所改建案。 

警察局 
內湖區公所 

1.本案請李泰興秘書長擔任
PM，朝滿足地方需求為方
向重新評估，同時也將社
福等公共服務設施納入考
量，並將評估結果向里長
說明。 

2.另請內湖區公所彙整在地
及週邊里之意見，將地方
需求向各局處反映，期使
該基地容積率做最大化運
用。 

3.本案列管3個月。 

11408 
11409 

週美里 
丘麗玲里長 

有關成美橋擴建與車道更
新設計及建議捷運民生汐
止線於新明路上增設站點，
以利地方繁榮發展。 

捷運局 
交通局 
公運處 
新工處 
交工處 
都發局 
環保局 

1.請交通局與新工處研議成
美橋增設機車道之可行
性。 

2.請新工處啟動成美橋擴建
評估。 

3.請交工處於成美橋及新明
路298巷巷口研議調整號
誌燈號秒數，避免車流回
堵。 

4.請都發局整體規劃成美橋
以東變更為產業生活專
區，整合未來都更及交通
動線。 

5.請環保局擇定於臺北市據
點設置智慧資源回收機進
行試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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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政府
市 長 室 

114.4.9 

編號 提案人 案由 權責機關 主席裁示 

11410 
寶湖里 

邱顯松里長 
調整寶湖里的行政區域劃
分為兩里。 

民政局 
請民政局妥善向里長說明目
前擬定規劃的里界調整方
案。 

11411 
(臨時
提案) 

行善里 
沈茂松里長 

反對麥帥二橋橋下及民權
大橋橋下堤外增設機車停
車格。 

停管處 
水利處 

將該案攜回交由權責機關研
議回復。 

11412 
(臨時
提案) 

安湖里 
尤樹旺里長 

有關安湖區民活動中心露
臺辦理350人以上大型長者
共餐一案。 

社會局 
將該案攜回交由權責機關研
議回復。 

六、散會：上午 11 時 42 分。 

 

 

 

 

 

 

 

 

 

 

 

 


